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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5  证券简称：长春经开   公告编号：临 2018-041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与关联方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受让方”）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

协议”），公司拟以人民币 592,226,542.15 元向城建集团出售公司持有的 7 家子

公司股权、3 项房地资产、部分其他固定资产（4 台车辆、19 台机器设备和 106

项电子设备）和债权资产（BT业务类债权资产和部分往来债权资产）（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或“本次关联交易”）。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未与城建集团发生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与关联方城建集团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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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592,226,542.15 元向城建集团出售公司持有的 7 家子公司股权、3 项房

地资产、部分其他固定资产（4台车辆、19台机器设备和 106项电子设备）和债

权资产（BT业务类债权资产和部分往来债权资产）。 

（二）本次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2018 年 8月 31 日，公司与城建集团在长春市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城建集团董事长王晓明先生于 2014年 10月 13日至 2018年 4月 9日任

本公司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之“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有序开展，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同时授权董事长等相关人员具体办理与本次交易

及交割相关的事宜。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在过去 12个月未与城建集团发生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的规定，过去 12个月内，

曾经具有第 10.1.5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第 10.1.5

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本次交

易中，城建集团董事长王晓明先生，于 2014 年 10月 13日至 2018年 4月 9日，

任本公司董事，因此城建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MA14TWTU8C 

住所：经济开发区常德路 1588号 8-1号楼 11楼 1115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晓明 

注册资本：20000.0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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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市政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安装

与维修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及租赁服务，电气设备安装、内外线工程、电子电缆

线路安装 

成立日期：2017 年 09月 25日 

股    东：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最近一年发展状况 

城建集团于 2017 年 9月 25日成立，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市政工程

施工、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安装与维修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及租赁服务，电气设

备安装、内外线工程、电子电缆线路安装业务。  

（四）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城建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关系。 

（五）城建集团股东方主要情况 

城建集团系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司。长

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负责开发区国有资产综合管理的

管委会工作部门，监管出资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股权资产 

公司拟向城建集团转让持有的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长春经济

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

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

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公司 7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本

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前述 7家公司任何股权。7家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1、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245102179L 



 

 4  

住所：经济开发区自由大路 518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朱微 

注册资本：300.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及物业综合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服务，商务

代理，建筑装饰装潢工程施工，房屋修缮，水电工程施工、维护，国内广告业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7 年 07月 07日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最近一年发展状况 

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物业管理及物业综合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餐饮服务，商务代理，建筑装饰装潢工程施工，房屋修缮，水电工

程施工、维护等业务。 

（4）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

资格）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21060011号），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386.56万元，净资产 1,920.10

万元，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821.56 万元，净利润 121.29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1.44万元。  

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419.56

万元，净资产 1,938.8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416.39万元，净利润 18.74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74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委

托其理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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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605905208F 

住所：开发区昆山路 1451号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立伟 

注册资本：3000.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气设备安装；内外线工程；电子电缆线路安装；经销电气器

材、五金交电、水暖器材、钢材、建材、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照

明产品（LED）生产与销售；普通货运；房屋租赁、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及

维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市政工程、电子系统工程施

工；商务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3 年 05月 06日 

公司持有其 99.73%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最近一年发展状况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气设备安装；内外

线工程；电子电缆线路安装；经销电气器材、五金交电、水暖器材、钢材、建材、

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照明产品（LED）生产与销售；普通货运；房

屋租赁、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及维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市政工程、电子系统工程施工；商务代理业务。 

（4）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

资格）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21060008号），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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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7,573.90 万元，净资

产 3,344.13 万元，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049.50 万元，净利润 142.4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9.57 万元。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资产

总额 14,734.12 万元，净资产 3,186.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27.25 万元，净利

润-157.9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65.08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形。 

3、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859203242 

住所：经济开发区深圳街 3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平 

注册资本：5000.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贰级 

成立日期：2006 年 06月 13日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最近一年发展状况 

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4）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

资格）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21060013号），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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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2,582.50 万元，净资产

4,050.54 万元，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38.88万元，净利润-478.19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78.17万元。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3,971.37万元，净资产 4,304.7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 254.21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4.31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形。 

4、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661624558R 

住所：经济开发区自由大路 100号 1206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晓东 

注册资本：5000.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工程机械租赁，公路安全设施及道路标线

划线施工 

成立日期：2007 年 08月 14日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最近一年发展状况 

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工程机

械租赁，公路安全设施及道路标线划线施工业务。 

（4）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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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

资格）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21060012 号），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14,130.98 万元，净资产

1,881.03万元，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048.57万元，净利润 446.27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46.27万元。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12,838.84 万元，净资产 1,495.5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385.5 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83.82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委托其理财的情形。 

5、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243888235Q 

住所：经济开发区深圳街 3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马春良 

注册资本：3000.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5 年 07月 12日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最近一年发展状况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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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业务。 

（4）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

资格）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21060010号），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8,257.86 万元，净资产

1,413.59万元，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960.35 万元，净利润-18.73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8.72万元。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8,532.49 万元，净资产 1,211.7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0.23 万元，净利润

-201.8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20.82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形。 

6、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95247284L 

住所：经济开发区昆山路 15号一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晓明 

注册资本：1789.7491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装饰、装潢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经销；农副产品

收购（不含粮食）；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7 年 03月 08日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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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情况。 

（3）最近一年发展状况 

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装饰、装潢材料、建筑材料经销；农副产

品收购（不含粮食）；房屋租赁业务。 

（4）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

资格）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21060014号），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5,268.70 万元，净资产 1,207.22 万元，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8.10万元，净利润-254.9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254.71万元。  

截止 2018年 6 月 30日，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5,281.68万元，

净资产 1,205.6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9.05 万元，净利润-1.57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57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

的情形。 

7、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56155600B 

住所：经济开发区自由大路 518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晓明 

注册资本：1000.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业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租赁、转让、投资及配套服务（应

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成立日期：2004 年 01月 19日 

公司持有其 99%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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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最近一年发展状况 

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租赁、

转让、投资及配套服务业务。 

（4）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

资格）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21060009号），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5,696.38 万元，净资产 753.73 万

元，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27.05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27.05万元。 

截止 2018年 6 月 30日，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2,203.06

万元，净资产 751.0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2.64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61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

其理财的情形。 

 房地资产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3项房屋建筑物及房屋建筑物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2、交易标的权属及运营情况说明 

房屋建筑物包括：经开大厦（权证编号：吉（2017）长春市不动产权第 0050726

号）、工程建设办公楼和车库。上述三项房屋建筑物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经开大厦于 1996 年 12 月 31 日建成，自有部分建筑面积 10,859.69 平米。

其中 7,028.32平米公司自用，3,831.37平米用于出租，2017年年租金为 77.41

万元。工程建设办公楼和车库为公司办公自用，无产权证，建筑面积分别为 1,500

平米和 14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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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编号：瑞华审字

[2017]21060014号）审计，上述 3项房地资产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账面价值

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43,448,477.13 21,600,730.42  

 部分其他固定资产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4台车辆、19台机器设备、106项电子设备。 

2、交易标的权属及运营情况说明 

上述固定资产为公司办公自用，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编号：瑞华审字

[2017]21060014号）审计，上述 3项房地资产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账面价值

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固定资产合计 9,539,654.18 915,970.18 

机器设备 7,201,570.18 119,458.20  

车辆 1,338,167.00     642,693.61          

电子设备 999,917.00  153,818.37  

 债权资产 

公司本次交易拟转让的债权资产包括 BT 业务类债权资产和部分往来债权资

产共计 389,366,550.37元。具体情况如下： 

1、BT业务类债权资产 

（1）BT项目保税区道路项目 

BT 业务-建设期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及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根据与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约定，合同约定项目建设期 2011年至 2012 年，工程

回购期限为 5年，部分项目变更后，合同子项目共计 6项，合同总额为 11,660.00

file:///F:\�½��ļ���\��ú�ƹ�\����\���£�����ϸ��-0207��\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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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实际结算时以开发区财政评审中心委托造价事务所审定为准。 

（2）BT项目道路路灯项目 

BT业务-建设期及回购期项目，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经开集团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承

建。根据与长春得赛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约定，项目建设期 2011 年至

2012年，工程回购期限为 5年，部分项目变更及终止后，合同子项目共计 35项，

合同总额调整为 7,602.60 万元。实际结算时以开发区财政评审中心委托造价事

务所审定为准。 

（3）BT项目世纪大街大中修项目 

BT 业务-建设期及回购期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承建。根据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保障和公共事业服务中心签

署的合同约定，项目建设期自 2011 年开始，工程回购期限为 5 年，预算总投资

4,555.00万元。 

截至 2018年 6 月 30日，BT类债权资产账面值如下： 

序号 项目 债权人 债务人 账面余额（元） 

1 BT项目保税区道路项目 
长春经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长春兴隆综合保税

区投资建设公司 
85,720,037.39 

2 BT项目道路路灯项目 
长春经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长春得赛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35,742,257.00 

3 
BT 项目世纪大街大中修

项目 

长春经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

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 

20,254,871.92 

合        计 141,717,166.31 

2018 年 8 月 31 日，公司与城建集团签署《关于<工程项目投资建设与移

交合同>及相关施工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将与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投资建

设公司、长春得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

服务中心签署的《工程项目投资建设与移交合同》中关于公司的权利义务从《资

产转让协议》生效时生效并转让给城建集团享有和承担，城建集团同意受让上述

权利和义务，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投资建设公司、长春得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同意上述权利义务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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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往来债权资产（截止 2018年 6 月 30日） 

序号 债务人 账面余额(元) 

1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4,659,831.57 

2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19,444,332.64 

3 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828,190.90 

4 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 40,402,569.90 

5 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45,084,303.19 

6 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230,155.86 

合    计 247,649,384.06 
 

上表往来债权资产具体情况详见“（四）本次交易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二）股权资产、房地资产及部分其他固定资产评估情况 

1、股权资产：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对长春经开新资本招

商有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

家公司进行了评估，具体评估结果为： 

序号 评估报告编号 标的公司 
公司持

股比例 

净资产账面值 

（元） 

评估值 

（元） 

增值率 

（%） 

1 
中联评报字

[2018]第 1437号 

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

公司 
99% 7,461,936.71  8,132,089.87  8.98 

2 
中联评报字

[2018]第 1438号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

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99.73% 33,350,980.15  60,987,658.67  82.87 

3 
中联评报字

[2018]第 1439号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100% 14,135,929.50  26,879,855.18  90.15 

4 
中联评报字

[2018]第 1443号 

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100% 18,810,287.93  18,975,080.63  0.88 

5 
中联评报字

[2018]第 1442号 

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 40,505,436.03  40,545,401.63  0.10 

6 
中联评报字

[2018]第 1441号 
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 100% 12,072,244.90  7,753,444.90  -35.77 

7 
中联评报字

[2018]第 1440号 

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100% 19,201,022.16  50,249,528.55  1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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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145,537,837.38 213,523,059.43 46.71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经放弃优先受让权。 

2、房地资产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出具了《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部分资产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44 号），对 7项房屋建筑物、19台

机器设备、20台车辆、106项电子设备和房屋建筑物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于评估基

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委估资产账面净

值 2,411.12 万元，评估净值 9,221.37 万元，增值额 6,810.25 万元，增值率

282.45 %，主要是房屋建筑物等评估增值，增值原因为委估房屋建筑物入账时间

较早，至评估基准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不断上涨，致使评估增值。 

公司此次转让的房地资产为 3 项房屋建筑物及房屋建筑物占用的土地使用

权。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上述“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44号”

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此次转让的房地资产采用市场比较法（房地分估）进行评

估，账面净值 21,600,730.42元，评估值 81,085,100.00元，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元） 

评估净值（元）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 43,448,477.13 21,600,730.42 81,085,100.00  275.38 

3、部分其他固定资产 

公司此次转让的部分其他固定资产为：4 台车辆、19台机器设备和 106项电

子设备。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上述“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44

号”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此次转让的部分其他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

估，账面净值 915,970.18 元，评估净值 787,460.00 元。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元） 

评估净值（元）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设备类合计 9,539,654.18 915,970.18 787,460.00 -14.03 

机器设备 7,201,570.18 119,458.20 0 -100 

车辆 1,338,167.00 642,693.61 673,400.00 4.78 

电子设备 999,917.00 153,818.37 114,060.00 -25.85 

4、董事会对上述股权资产、房地资产和部分其他固定资产的估值方法合理

file:///F:\�������������ţ��ɷ�����˾��ת������еĵ����ʲ�������Ŀ\AppData\E��\2016\�����ȵ�\���桢˵����
file:///F:\�������������ţ��ɷ�����˾��ת������еĵ����ʲ�������Ŀ\AppData\E��\2016\�����ȵ�\���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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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判断 

董事会对评估机构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假设的合理性、评估参数的有效性、

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等方面作了充分了解，认为聘用的评估机构具有

独立性，标的资产的估值假设前提合理，评估结论客观、公允。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交易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经过友好协商，最终

确定本次整体转让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592,226,542.15元。 

（四）本次交易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序

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交易前) 
金额（元） 

到期

期限 

发生日

期 

款项

性质 

是否

函证 

交易完成后

是否存在偿

债风险 

债务人 

（交易后） 

1 

长春经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长春经济技术开

发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74,659,831.57  无 
2007 年

至今 

往来

款项 
是 不存在 城建集团 

2 

长春经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长春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程电气安

装有限公司 

 19,444,332.64  无 
2007 年

至今 

往来

款项 
是 不存在 城建集团 

3 

长春经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长春经开大厦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 
 20,828,190.90  无 

2007 年

至今 

往来

款项 
是 不存在 城建集团 

4 

长春经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吉林旺通经贸有

限公司 
 40,402,569.90  无 

2007 年

至今 

往来

款项 
是 不存在 城建集团 

5 

长春经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长春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程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45,084,303.19  无 
2007 年

至今 

往来

款项 
是 不存在 城建集团 

6 

长春经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长春经开集团东

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7,230,155.86  无 
2007 年

至今 

往来

款项 
是 不存在 城建集团 

合计 247,649,384.06 - - - - - - 

（五）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资产出售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原因：一是自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以来，公

司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速剥离未来非核心资产，努力实现公司高质量

和可持续发展，本次转让的 7家公司，主要从事电气、工程、物业等业务，今年

以来业务发展大幅萎缩，难以维系正常的经营运作，上述 7 家公司 2017 年实现

营业收入 19,856.96 万元，净利润-68.90 万元，2018 年上半年度经营业绩呈现

加速下滑态势，营业收入仅为 1,692.91 万元，净利润-476.55 万元，远低于预

期，拖累公司整体经营效益，已成为公司发展的包袱。二是受让方城建集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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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物业等业务资源，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资产及业务将与城建集团

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易于恢复正常经营，同时也将减轻公司的经营负担和压力。

三是本次资产转让完成后，预计将有 959名人员的劳动关系转移至城建集团，公

司管理费用将得到大幅缓解，预计每年减管理费用成本至少约 7500 万元（2017

年上述人员管理费用为 75,122,057.84 元），降低公司经营成本。四是本次资产

出售及往来款的转让，将加快公司回笼资金，减少机会成本损失，预计将增加现

金流 5.92 亿元，增加利息收入，大幅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恢复经营活力。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甲方：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标的 

甲方持有的 7家子公司股权、3项房地资产、部分其他固定资产（4台车辆、

19 台机器设备和 106 项电子设备）和债权资产（BT 业务类债权资产和部分往来

债权资产）。 

3、资产估值基准日 

协议中的股权资产、房地资产和部分其他固定资产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债权资产（BT 业务类债权资产和部分往来债权资产）以 2018 年 6

月 30日的账面余额为准。 

4、交易价格和税费 

甲乙双方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经过友好协商，最终确定本次转让标的资产

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592,226,542.15元。 

甲乙双方交易的标的资产所发生的税款和相关费用，按照国家规定各自承

担。 

5、价款支付和资产交付 

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517,000,000.00 元；

剩余交易价款 75,226,542.15 元，乙方最迟应在 2019年 3月 31日前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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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首批款人民币 517,000,000.00 元后，应立即配合乙

方启动标的资产的交割工作，乙方应积极推进标的资产交割工作。 

6、过渡期安排 

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产生的损益由甲方享受和承担，甲乙双

方共同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出

具后 2019 年 3月 31 日前双方结清损益（如果审计结果为亏损则甲方应按亏损数

额支付给乙方，如果审计结果为盈利则乙方按盈利数额支付给甲方）。 

7、人员安置 

交易标的资产所涉及的职工（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及其分公司职工）由乙方于 

2018年 9月 30日前妥善接收和安置。甲方及其分公司无法转移的退休人员社保、

医保和采暖费由甲方依法继续承担。 

股权资产交易标的所涉及的七家公司在职职工，采取人随公司走的原则。 

8、违约责任 

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配合乙方办理标的资产交割相

关手续的（非因甲方主观原因的除外）），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甲方应

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足额支付 

交易价款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而且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

一切经济损失。 

9、附则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成立，本协议同时具备如下条件时

生效： 

（1）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国有出资人审批； 

（二）履约说明 

城建集团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司，公

司董事会认为，城建集团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具备支付转让价款的能力。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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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目的在于加快资金回笼，改善公司财务水平，增加利息收入，减

轻公司经营负担；优化公司资源配置，集中资源、精力发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

当期利益及长远战略发展需要，为股东创造更好的投资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相关税金的情况下，预计公司总资产将减少 2.61

亿元，净资产和净利润将增加 3,481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降低约 7个百分点

（最终数据以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前述 7家子公司股权，前述 7家子公

司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公司不存在为前述 7家子公司提供担保、

委托其理财的情形，前述 7家子公司与本公司资金往来情形详见“三、关联交易

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出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8月 3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

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出售事项。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就本次资产出售事项事前征求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事前

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公平、公正，有利于减轻公司经营压力，加快公司业务转型升级，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通过对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的核查，我们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由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根据

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业务准则进行评估，评估机构独立，评估方法恰当且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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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相关，评估结果合理；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

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

加快战略转型、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

利益； 

5、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在过去 12个月未与城建集团发生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五）《资产转让协议》； 

（六）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37 号《长

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长春经开新资本招商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 

（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38 号《长

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八）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39 号《长

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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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40 号《长

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长春经开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 

（十）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41 号《长

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吉林旺通经贸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 

（十一）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42号《长

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长春经开集团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十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43号《长

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长春经开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 

（十三）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1444号《长

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部分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